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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一 

 

時 間： 85.04.25汽車險委員會第 15次會議 

案 由： 大鋒交通公司所有二部車輛 XC-610及 XC-267皆投保富邦僱主責任險

及第三人責任險，於 84.08.10 一起開至同地點，由順旺起重公司之

吊車負責卸貨，而在 XC-267 卸貨時因吊車操控不慎致貨物滑落壓死

在旁邊 XC-610 之駕駛，保險公司應否擇前述二險種其一予以理賠，

謹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詳如說明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依大鋒交通公司來函辦理。 

二、案經理賠小組 85.03.18第 8次會議研討處理意見為： 

(一)汽車僱主責任險部分： 

承保範圍為被保險人僱用之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，因「被保險

汽車」發生意外事故，受有體傷或死亡，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

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，負賠償之責。本案被保險汽車(XC-610)

並未發生意外事故，故應不予理賠。 

(二)汽車第三人責任險部分： 

本案肇因為吊車操控不慎致水泥樁滑落壓死該司機，故應由李川

及順旺起重公司負賠償責任，與卸貨汽車無關。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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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二 

 

時 間： 85.10.29汽車險委員會第 20次會議 

案 由： 現行汽車保險單條款不保項目中「受酒類影響」之含義及認定標準，

請  討論。 

 

說 明： 一、依財政部保險司 85.10.16台保司(二)第八五○六○二一二三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本會前曾釋示有關標準為： 

(一)警方現場筆錄。 

(二)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一四條第二款飲酒後其吐氣所含

酒精成份超過每公升 0.25毫克以上者。 

(三)証人証詞。 

三、理賠小組意見： 

(一)凡警方或醫院記載有喝酒駕駛之案件，於車體損失險部分不

予理賠。 

(二)任意責任險加保酗酒險部分建議訂定自負額之約定，以加強

駕駛人之注意。 

四、費率及附加險修訂專案聯席會議意見： 

將本會現行之解釋及採從嚴規定(修訂不保事項有關條款為：「被

保險人或駕駛人飲酒開車經憲警機關記錄有案或經憲警或醫療單

位測試或經本公司查証屬實者」)併案陳報財政部保險司核參。 

 

 

決 議： 配合推動「飲酒不開車、開車不飲酒」之社會需求，採聯席會議從嚴

規定陳報財政部保險司核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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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三 

 

時 間： 87.02.11汽車險委員會第 32次會議 

案 由： 關於車體損失保險乙式條款第四條自負額適用次數之計算是否包含

保車無肇事責任之次數在內，請  討論。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依財政部保險司 86.12.27 台保司(六)第八六一八四一二二七號

函請本會研議。 

二、理賠小組 87.01.07第 13次會議有關處理意見為： 

(一)依規章規定，被保險汽車發生車體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

滅失，可完全歸責於確定第三人者，被保險人無須負擔自負

額。為從寬解釋該次賠款紀錄不予計入賠款次數中，亦即不

適用自負額遞增之規定。 

(二)華南產險公司對本案本可依車體損失保險乙式條款第三條

不保事項第七款規定不予理賠，但若因通融理賠而與被保人

有自負額 NT5,000元之約定，則華南產險公司依約處理並無

不妥。 

三、楊主任委員意見： 

(一)保險人取得完全代位後，是否能獲得追償金額要非所問。 

(二)被保險人既無須負擔自負額，且該次賠款不適用加費之規定

而視同無賠款記錄，自亦不應視賠款一次。 

 

 

決 議： 該次賠款不予計入賠款次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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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四 

 

時 間： 87.05.26汽車險委員會第 35次會議 

案 由： 保車停於紅綠燈前，遭後方車追撞並推撞前車，該後方車逃逸，雖被

記下車號但警方查証後發現可能有下列二種狀況： 

一、保戶記錯車號。 

二、二肇事逃逸車輛懸掛複製車牌。 

本案乙式車體險及第三人責任險是否理賠，謹陳理賠小組意見，      

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 87.04.21第 15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必須有警方現場處理且二部受損車駕駛舉証說詞一致時，乙式車體險

可從寬處理。財損車部分因非保車肇責故不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修正通過：財損車部份倘保車無肇責得不理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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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五 

 

時 間： 87.05.26汽車險委員會第 35次會議 

案 由： 保車停於海灘，海水漲潮時底盤等因浸泡受損，是否屬乙式車體險承

保範圍，謹陳理賠小組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 87.04.21第 15次會有關意見為： 

不屬乙式車體險承保範圍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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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六 

 

時 間： 87.10.21汽車險委員會第 41次會議 

案 由： 某甲駕駛其所有之自小客車(已投保某保險公司乘客責任險)在高速

公路上不慎追撞前面某乙駕駛之小客車後再推撞某丙駕駛之小客

車，甲、乙、丙三人乃下車察看車損情形，此時某甲為取出置於行李

箱之三角架故障標誌，乃打開左前車門欲搖控開啟後行李箱，未料此

時有某丁駕駛大貨車高速自後駛至將某甲輾斃，乘客責任險應否理

賠？又如甲在車外沒有回車上取三角架之際遭輾斃結論有無不同？

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財政部保險司 87.07.08 台保司(二)八七一八四三一二○號函轉

雲林地方法院雲院洋民忠字第 1674號函請本會提供意見。 

二、理賠小組 87.10.09第 18次會議討論處理意見如下： 

汽車乘客責任險特約條款中之「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人」應解釋為

正在上車或下車之人，及正在做上車或下車之動作且在繼續中

者，若其上下車之行為業已終了，即不屬上下車之人。因此某甲

下車後再開車門，欲以遙控開啟後行李箱取三角架故障標誌之際

被某丁所駕駛之大貨車輾斃，可視為正在上、下車之人；而若某

甲下車查看之際即被輾斃(未再回車上取三角故障標)之情況，則

某甲上下車之行動已終了，其死亡之發生應認為已由乘客而轉變

成為第三人。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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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七 

 

時 間： 87.12.23汽車險委員會第 43次會議 

案 由： 油罐車在公路上翻車後，因其裝載之油劑流溢四處，被保險人為防範

損失擴大，所支付之現場清除費用，保險公司可否理賠？以何種項目

賠付？ 

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 87.12.03第 19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依共同條款第十三條規定，應理賠合理而必要之清除費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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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八 

 

時 間： 88.04.30汽車險委員會第 45次會議 

案 由： 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建議同一運輸公司所有車輛(含

寄行委託經營車輛)彼此間發生碰撞意外意故，仍予納入第三人責任

保險承保範圍，是否可行，敬請  討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財政部保險司 88.04.21 台保司(二)第八八一七九八二一號函請本會

研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一、同一被保險人所有車輛彼此間發生碰撞意外事故，傷害險視同第

三人予以理賠處理，財損責任險則非屬本保險承保範圍。 

二、如係屬寄行委託經營之車輛，於投保時應事先提出証明並經承保

公司同意，則按第三人責任險承保範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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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九 

 

時 間： 88.04.30汽車險委員會第 45次會議 

案 由： 某甲左腳裝義肢未參加殘障鑑定，核發可駕駛特制車之駕照，於民國

八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駕駛非特制車、超越道路中心侵入乙方車道撞及

乙車，致雙方車頭受損，乙方受重傷，某甲是否屬無照駕駛行為謹檢

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第 21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依台灣省交通處公路局有關函釋，某甲左腳鋸斷換裝義腳已不符合道

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4條之規定，並應依第 76條之規定將駕照繳回，

未繳回者逕行註銷並追繳之，同時必需另行依殘障者報考駕照處理要

點申請核發可駕特制車之駕照。故本案某甲為無照駕駛。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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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 

 

時 間： 88.06.30汽車險委員會第 47次會議 

案 由： 被保險自小貨車於要保書登載為底盤車，車主自行加裝車廂未知會保

險公司，因車廂高度超過地下停車場限高，致撞損屋頂消防設施，第

三人責任險應否理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第 24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契約並未作除外規定，應予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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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一 

 

時 間： 88.10.15汽車險委員會第 50次會議 

案 由： 財政部保險司接獲民眾請求釋示： 

出險後可否同時申請強制汽車責任險及乘客責任險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基於乘客責任險為任意險具傷害險性質與強制險並無抵觸可各自理

賠不相互扣抵，同業應有共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依【說明】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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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二 

 

時 間： 88.11.19汽車險委員會第 51次會議 

案 由： A君向車商購買新車，向保險公司投保車體險、竊盜險、第三人責任

險，未幾該車失竊後又尋回，其車內原廠配備車用電視機(VCD)及車

用行動電話遭竊，承保公司是否須負賠償責任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

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 88.10.26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依共同條款第四條規定，若被保險人要保時未聲明並加保車用電視機

(VCD)及車用行動電話，則不視為承保之零件或配件而不予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建議修改條款研究對原汽車製造廠商固定裝置於車上且包括在售價

中之零、配件納入承保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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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三 

 

時 間： 89.01.12汽車險委員會 1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被保險車輛因司機駕駛不慎，撞斷電杆(線)，鄰近住家或工廠因而跳

電，導致電器製品、電腦、機器設備或產品遭受波及所造成之損失，可

否依第三人財損予以理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理賠小組 88.12.29第 26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應依第三人責任險規定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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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四 

 

時 間： 89.06.16汽車險委員會 6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建議產險公司理賠財損車應有

統一標準規則，重要部分零件以原裝品理賠，應如何函覆，謹檢陳理

賠小組專案會議處理意見，敬請  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依 89.03.28 財政部保險司台保司(二)第○八九○七○二二二八

號函轉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89.03.07(89)汽貨

聯森字第○八八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理賠小組 89.05.18專案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依據最高法院 77.05.16第九次民事庭會議決議(一)：「修理材料

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」。故若要更換原裝品，財損車應負擔

折舊。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意見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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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五 

 

時 間： 90.08.22汽車險委員會八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有關市區汽車客運業責任保險下列理賠問題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

見，敬請核議。 

一、輕微行車事故是否訂定在授權範圍內不需警方報案証明，宜接由業

者與受害人和解。 

二、理賠申請所需表格及和解書等能否統一制式化，以免產生爭議。 

三、行車事故發生後若法院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判決應賠付懲罰

性賠償金，則該項賠償金得否請求保險理賠。 

四、自療費用之範圍如何界定。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依 90.07.20本會專案小組與台北市聯營公車座談會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理賠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(一)發生輕微行車事故時處理方式： 

1.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應立即通知客運業稽核人員及保險公司

以利理賠查証。 

2.和解時應依條款規定通知保險公司參與及同意。 

(二)保險公司接受承保及理賠申請時應主動提供各項服務，包括

所需表格及和解書等。 

(三)行車事故發生後若法院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判決應賠

付懲罰性賠償金，保險公司得於保險金額範圍內理賠，但因

被保險人（業主）故意所致之損害，依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

二項規定，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。 

(四)自療費用為傷者後續治療正當、合理費用，於保險公司參與

當事人雙方和解時議定。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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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議決案例十六 

 

時 間： 90.08.22汽車險委員會八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保險公司處理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件因和解問題所引起之爭議，

應如何解決，謹檢陳理賠小組專案會議處理意見，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檢附財政部保險審議會 90.08.07提案及說明。 

二、理賠小組 90.08.06專案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1.和解時保險公司經被保險人通知後應派員參與。 

2.保險公司應儘可能協助在保險金額內達成和解，儘量避免訴訟，

對求償金額有異議時應表示擇期再協商，若一直未能達成和解則

書面說明理由告知被保險人。 

3.保險金額為保險公司所負最高賠償責任額，超過保額部分除非法

院判決確定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有侵權過失應賠償外由被保險

人負責。 

4.遲延利息經法院判決確定應給付受害人者依判決利率計算，若由

被保險人請求者依保險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5.法院判決確定後受害人不須被保險人同意簽章即可向保險公司

直接請求理賠，但為免被保險人已賠償金額要求歸墊情形發生，

保險公司於理賠受害人前宜先以書面知會被保險人。 

 

 

 

決 議：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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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例十七 

 

時 間： 91.03.06汽車險委員會三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本公司承保曳引車（甲車）由張君駕駛與自小客車（乙車）擦撞後，

乙車駕駛黃君心生不滿，尾隨甲車至等紅燈暫停時，持鐵棍跳上甲車

腳踏板處理論並擊破駕駛座玻璃，張君將車急駛由外側車道以 V 字型

駛入內側快車道，致黃君摔至對向車道，遭對向來車撞擊送醫不治死

亡，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應否理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

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案經高雄地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，張君依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

第二項傷害致人於死罪及防衛過當，處有期徒刑四年。 

二、理賠小組第四十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本案依下列二項規定，應不予理賠。 

1.汽車險共同條款不保事項第七款「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者」。 

2.毆鬥、傷害行為與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承保範圍規定「發生意外 

事故」不符。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請承保公司參考理賠小組處理意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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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例十八 

 

時 間： 91.03.06汽車險委員會三月份會議 

案 由： 本公司承保曳引車（甲車）由張君駕駛與自小客車（乙車）擦撞後，

乙車駕駛黃君心生不滿，尾隨甲車至等紅燈暫停時，持鐵棍跳上甲車

腳踏板處理論並擊破駕駛座玻璃，張君將車急駛由外側車道以 V 字型

駛入內側快車道，致黃君摔至對向車道，遭對向來車撞擊送醫不治死

亡，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應否理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

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說 明： 一、案經高雄地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，張君依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

第二項傷害致人於死罪及防衛過當，處有期徒刑四年。 

二、理賠小組第四十次會議有關意見為： 

本案依下列二項規定，應不予理賠。 

1.汽車險共同條款不保事項第七款「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者」。 

2.毆鬥、傷害行為與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承保範圍規定「發生意外 

事故」不符。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 請承保公司參考理賠小組處理意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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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例十九 

時 間 92.07.11汽車險委員會七月份會議 

案 由 ○○產險公司所保 HQ－9號曳引車於 92.01.27 由簡君持營業大貨

車駕照駕駛，因事臨時停於路邊，不料被機車撞及板車後車廂，致騎

士陳君及其乘客張君當場死亡，本案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應否理

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 一、檢陳高屏澎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、肇事現場圖

及本會之前相關決議，請參閱。 

二、理賠小組第五十次會議處理意見為： 

參照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，所持駕照與該曳引車停放期間發生本

事故並無因果關係，仍應予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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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例二十 

時 間 92.10.28汽車險委員會十月份臨時會議 

案 由 保車 3W－50號由沈君駕駛，於 92.08.21經新營市三民路停等紅燈

時，遭一輛尾隨機車後座男子開槍擊斃，死者家屬可否申請汽車乘客

責任險理賠，謹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明 理賠小組第五十二次會議處理意見為： 

本案沈君之死亡並非因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所致，故非屬汽車乘

客責任險承保之範圍，應不予理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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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案例二十一 

時  間 93.07.14汽車險委員會七月份會議 

案  由 保險公司承保裝有高空作業吊籃之工程車，於承攬電力公司之電線拉

線工程高空作業時，因作業人員疏失未將電纜固定好，致電纜掉落打

到路邊停放之車輛而受損，是否屬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承保範圍，謹

檢陳理賠小組處理意見，敬請核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 明 理賠小組第五十七次會議處理意見為： 

本案並非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所致，故非屬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承

保範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 議 照理賠小組處理意見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